高雄市立明義國民中學113學年度第8號第1次代理教師甄選報名表

	二吋半身正面 

脫帽相片
	姓   名
	
	出生年月日
	年  月  日
	性別
	

	
	通訊地址
	
	連絡電話
	

	
	甄選科別
	
	甄選證號碼
	（113）明中甄字第            號

	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
	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

	學        歷
	學   校   名   稱
	科系
	日夜間
	修  業  起  迄  年  月

	
	
	
	
	年   月～   年   月

	經        歷
	服   務   學   校
	職稱
	擔任工作
	服  務  起  迄  年  月

	
	
	
	
	年  月～   年  月

	
	
	
	
	年  月～   年  月

	
	
	
	
	年  月～   年  月

	教 師 證 書
	科    別
	年  月
	證   書    字    號
	第二專長科別

	
	
	
	
	

	現職單位名稱
	
	 職  稱
	

	各類競賽獎勵紀錄（限填參加縣市級以上之比賽）
	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
	獎                勵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本人參加高雄市立明義國民中學113學年度代理(課)教師甄選，經錄取後若發現違反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、33條、教師法第14條及證件不實者，應無條件自動辭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	審 查 者
	核 章   

核    章

初    審

審
	
	核    章

複   審
	
	報名費

繳   交
	
	甄選證

核  發
	

	高雄市立明義國民中學113學年度第8號第1次代理教師甄選

甄    選    證

	請自行黏貼
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相片
	姓    名
	

	
	甄選科別
	

	
	甄選證字號
	（113）明中甄字第       號

	甄 選 日 期
	114年1月1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00分起

	甄 選 地 點
	高 雄 市 立 明 義 國 民 中 學

	甄 選 方 式
	口  試  40 ％、試  教60 ％


